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厦门信达股份有限公司澄清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

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传闻简述 

2009 年3月10日，《21世纪经济报道》刊登名为“LED霓虹灯闪烁 厦门信达

投资迷局”的文章。该文称：公司投资厦门三安电子有限公司的10％股权投资缩

水超过2/3；公司向厦门朗星光电有限公司购买土地及在建工程的交易金额经过

重新定价，较一年前减少1亿多元。 

二、澄清说明 

1、传闻 1：关于公司收购三安电子 10％股权投资缩水超过 2/3 

该传闻与事实不符。 

厦门三安电子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三安电子”）是国内最早从事LED 外延

片及芯片制造的企业,掌握外延片生长及芯片核心技术，经过几年的发展，国内

同行业中处于领先地位。公司收购其10%的股份是为实施公司发展战略,优化公司

产业结构，加快公司电子信息产业发展。 

2007 年 5 月 26 日，公司经董事会审议通过以有证券期货相关业务资格的福

州联合资产评估有限责任公司对三安电子全部股权评估价值 154,800 万元为基

础，确定以 15,000 万元收购福建三安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三安集团”）

持有的三安电子 10%股权。 

为保障公司利益，在股权转让协议中设定了回购保证条款：股权转让完成后

36 个月内，若厦门三安电子有限公司未按照相关法律法规规定完成首发上市，

则公司有权选择在本次股权转让完成后 36 个月至 60 个月期间的任何时间内，要

求福建三安集团有限公司回购其所持有的厦门三安电子有限公司全部股权，回购

股权的回购价款计算依据为：公司所实际支付的股权转让价款并加上该等股权转

让价款为基准的年收益率 12%减去该等股权已分得股利的总额。（详情参见公司

于 2007 年 5 月 29 日刊登在《证券时报》及巨潮资讯网的公告） 



 

之后,三安电子为实现上市进行准备工作,包括对公司架构及股权结构的调

整。2007年6月，三安电子以人民币2600万元及实物资产作价12400万元出资，与

五名自然人共同设立厦门三安科技有限公司。三安电子已将其主体经营性资产注

入三安科技，公司原对三安电子1.5亿元的出资转为持有三安科技10％股份。2007

年7月，三安科技整体变更为厦门市三安光电股份有限公司。2007年10月，三安

电子吸收合并三安光电。 

2008年1月，三安电子因吸收合并事项致使其净资产项目增加，公司作为原

股东按新增净资产项目账面值增资10,063,916.20元，持有合并后存续的三安电

子10%的股权。（详情参见公司于2008年1月23日在《证券时报》及巨潮资讯网的

公告） 

2008年7月，三安集团通过重组S*ST天颐,把三安电子主要经营资产注入S*ST

天颐。三安电子未实现回购保证条款中约定的股权转让完成后36个月内首发上

市，公司有权选择在股权转让完成后36个月至60个月期间的任何时间内，要求三

安集团履行回购保证条款。 

因三安电子2007-2008年未实施分红,公司尚无投资收益。 

公司投资持有三安电子10％股权既是公司实施发展战略的需要，同时设定的

回购保证条款也保障了公司的利益，不存在股权投资大幅缩水的情况。 

传闻 2：公司向厦门朗星光电有限公司购买土地及在建工程的交易金额经过

重新定价，较一年前减少 1亿多元。 

该传闻与事实不符。 

公司为加快公司主业电子信息产业发展的步伐，寻求光电产业作为公司新的

利润增长点。2007 年，公司出资 1.4 亿元与朗星光电共同投资设立厦门市信达

光电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信达光电“）。合资方朗星光电在超高亮度发光二极

管（LED）封装、贴片发光二极管（SMD）等产品研发生产方面已具备比较成熟的

经验。为此，双方利用各自的资本优势和产业资源，共同建立超高亮度 LED 封

装、应用研发与产业化基地。双方初步达成意向待条件成熟信达光电将向朗星光

电购买土地、地上建筑物、设备、专有技术等。 

就购买意向中的土地及地上建筑物部分，2008年12月12日，公司董事会审议

通过以厦门市大学资产评估有限公司对上述资产的评估值74,234,921元向朗星



 

光电购买厦门市思明区吕岭路岭兜段北侧“超高亮LED 封装、应用研发与产业基

地”用地及地上在建工程，用作信达光电新厂房。（详情参见公司于2007年10

月31日刊登在《证券时报》及巨潮资讯网的公告）。 

上述交易不包含初步意向中拟购买的设备、专有技术等其他资产。其他意向

资产收购待条件成熟后，公司将严格履行相关的审批程序后实施,并及时完整地

做好信息披露工作。同时，信达光电将向朗星光电收回未实施购买资产的预付款

项。 

2008年，信达光电一方面进行基础设施及设备的建设和引进工作，一方面在

原有产能基础上开拓市场，加大科研力度，在LED行业逐步成熟、竞争日益激烈

的情况下，产销协调发展。LED应用产品开发取得成效，公司已成为厦门市LED

路灯示范工程项目的主要承担单位之一。 

3、2008年厦门证监局对公司进行了巡回检查，并下发限期整改的通知。公

司高度重视，对公司的信息披露、内部控制、财务管理工作等方面的工作进行了

进一步的梳理和检讨，对《通知》所提出的问题逐项进行了认真的研究和讨论。

针对巡回检查发现的问题,公司本着严格自律、规范发展的原则制定了整改措施,

形成整改报告，并已逐项落实。（整改报告已于2009年1月5日在《证券时报》和

巨潮资讯网上公告。） 

公司将进一步强化经营管理，规范运作、提高公司信息披露的水平和会计信

息质量，完善内部控制体系，推进公司持续、健康、稳定的发展。 

4、文中所写兴业证券的研究报告《LED明灯照亮成长之路》是于2008年3月5

日发表，并非文中所写“近日”。 

三、其他说明 

经自查，本公司没有违反信息披露相关规定，不存在应披露而未披露信息的

情况。公司生产经营活动正常。 

四、必要提示 

《证券时报》和巨潮资讯网为本公司选定的信息披露媒体，公司所有信息均

以在上述指定媒体刊登的正式公告为准，请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注意风险。 

特此公告。 

 



 

                                         厦门信达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09 年 3 月 11 日 

 


